吉林大学优秀毕业生评选办法
第一条为科学合理地配置毕业生资源，鼓励和表彰学生在校期间努力学习、奋发向上、德智体美全面发展，贯彻，“优生优荐”的原则，为社会输送优秀人才，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评选范围和资格：
(一)国家计划招收的应届本、专科学生(含委托培养和定向培养)；
(二)参加评选的本科毕业生必须同时获得毕业证书和学位证书；
(三)在校期间曾被评为校级或校级以上优秀学生或优秀学生干部；
(四)学生在校期间无违纪行为，未受过处分。
第三条优秀毕业生评选比例为不超过毕业生总数的5％。
第四条评选条件：
(一)具有良好的思想素质和道德品质，有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有较强的敬业精神和奉献精神，社会公德意识强；
(二)学习成绩优秀，掌握所学专业的基本理论、基本技能，具有一定的从事本专业业务工作的能力和适应相邻专业业务工作的基本能力与素质；
(三)积极参加各项体育活动，达到国家大学生体育合格标准，具有健全的心理和健康的体魄。
第五条评选程序和奖励办法：
(一)各学院按照评选资格和条件，进行测评，提出优秀毕业生人选，报学生处审核，由主管校领导批准；
(二)获“优秀毕业生”称号的学生，填写“优秀毕业生登记表”，存入本人档案，毕业时颁发《吉林大学优秀毕业生证书》；
(三)在就业过程中优先向用人单位推荐。
第六条具体要求：
(一)评选“优秀毕业生”是做好毕业生就业工作的一项重要内容，是加强学风建设，培养优秀人才的重要举措，各学院要认真组织评选，加强领导和宣传，本着公平、公正、公开的原则做好评选工作。
(二)各学院要严格按照学校下达的名额组织评选，保证质量，宁缺毋滥。
(三)同等条件下，对于主动到艰苦地区、艰苦行业就业的毕业生在评选过程中优先考虑。
(四)评选出的优秀毕业生在毕业离校前出现不符合评选条件的，学校将取消其优秀毕业生的资格，且不再补选。
第七条本办法自发布之日起施行。
